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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1_8C_E5_8F_B8_E6_c36_49841.htm ■现行司法考试很难反

映出考生的分析、推理、判断等能力，而这些恰恰是从事法

律职业者最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 ■统一化、精英化的考试设

计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法律职业需求的矛盾日渐突出 ■

司法考试不尽合理的导向作用，对法学教育造成了较大的负

面影响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近年来中国法治发展和司法

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司法考试因其规模庞大、门槛较高、

通过率较低以及对考试合格者的重要意义等各种原因，被人

们誉为当今中国“第一考”。多年的实践检验，现行司法考

试制度暴露的缺陷是什么，由此又带来了怎样的问题，其改

善的方式应是如何，和法学教育的最终关系又将是怎样？８

月３日至４日，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研讨会在大连举行，

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有益探讨。 现行司法考

试弊端有目共睹，改革势在必行。本报记者肖杰摄 Ａ构建阶

段性考试模式，实现从知识到素养的转变 法律职业的专业化

和精英化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传统和法律职业的发展趋

势。２００１年起，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在我国建立。经过四

年的实践检验，现行一次性书面司法考试制度模式的局限性

日渐暴露。 北京大学法学院潘剑锋教授认为，司法考试的目

的在于设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准入条件，最大限度地保证

每一个司法从业人员能够胜任该特殊职业，从而保障法律的

公正、正义价值的实现。 “目前我国采取一次性书面考试的

方式，其中四分之三的题型是选择题，总的特点是覆盖面广



，问题开口小，对考生的分析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不能

较好反映。就选择题而言，虽然命题组再三强调灵活性要求

，但局限于选择题题型强调题目的标准化程度和答案的唯一

性，选择题很难体现出灵活性。由此而得的成绩主要反映考

生的记忆能力和对法律一些基本条款及司法解释的一些基本

内容的掌握程度，很难反映出考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

判断能力等，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从事法律职业者最应当具备

的基本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郑成良教授认为，

现行一次性书面考试增大了不具备从事法律职业能力者取得

司法考试合格成绩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考试都带有偶然性，

考试的次数越少，考试结果偶然性的概率越大，“一考定终

身”的弊端不言而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